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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澳珠合作發展論壇主題發言（摘要）

加強珠澳科研創新合作

韓永輝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硏究院硏究員、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自“粵港澳大灣區”概念提出以來，珠海與澳門依託橫琴自貿試驗區，

在經貿、金融、以及社會民生等多個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合作成果。但在科硏

創新方面，珠澳合作依然不足，進一步深入珠澳科硏創新合作面臨着較多的挑

戰。我們亟需將珠海和澳門打造為“科創共同體”，將其放在華南地區、全

國、乃至全球發展的大格局中，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方案，堅定不移踐行新

發展理念，發揮珠澳各自的競爭優勢，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打造珠澳

科硏創新合作的新局面。

一、珠澳科硏創新合作的現狀

珠澳兩地依託橫琴自貿試驗區，基本建立了協同創新發展機制，並進一步

積極搭建跨區域創新平台。

（一）依託橫琴自貿試驗區，打造科硏創新合作高地。一是，橫琴自貿

試驗區從以基礎建設為主改變為以產業集聚為主。目前，橫琴的科技企業超過

7000家，1.23平方公里的橫琴科學城正在加速建設，在引導創新資源和高端發

展要素集聚方面發揮了良好的作用。二是，推動珠港澳科創合作的引領作用不

斷增強。在橫琴註冊的港澳企業累計達2490家，面積達5平方公里的粵澳合作產

業園建設進展順利，18個項目已經開工建設，其中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等8個項目

明年年底將建成。首期投資20億元的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已經升級為國家級科

技企業孵化器，為港澳青年創新創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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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同創新發展機制基本建立，科技創新能力逐步增強。珠海與澳門

特區通過合作聯席會議、CEPA及後續補充協定，共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及粵港澳

大灣區框架下的多種協調機制，持續推動雙邊科硏創新合作。今年3月，省科

技廳連同珠海相關部門與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就科技創新交流合作安排完

成簽署，成立了“粵澳科技合作專責小組”，明確未來五年將在生物醫藥（中

醫藥）、電子信息、節能環保、智慧城市、海洋等領域開展科技創新交流與合

作，並啟動聯合資助計劃。

（三）積極搭建跨區域創新平台，推動創新要素不斷集聚。一是，加強科

硏成果轉化合作。珠澳兩地合作建立了一批成果轉化基地，依託澳門大學國家

中醫藥重點實驗室、澳門科技大學國家中醫藥重點實驗室，建設粵澳中醫藥科

技產業園。二是，加強全球科創資源的共同利用。珠澳兩地在中拉、以及中以

（以色列）經貿合作中共同發揮了重要作用，打造了以色列離岸創新中心、中

以加速器、和中以科技創新投資大會等一系列國際科創平台，集聚全球高端要

素資源的合作不斷深入。

二、珠澳科研硏創新合作面臨的挑戰

珠澳科硏創新合作目前面臨創新要素跨境流動障礙、區域協同創新發展水

平低、以及國際科硏創新資源集聚效應尚未形成等挑戰。

（一）創新要素跨境流動面臨障礙。一是珠澳兩地科硏人才往來不便。

人才跨境居住和工作存在體制機制障礙，商務簽注限制較多，科硏創新人員出

入境通關程式不夠便利，人才住房、社會醫療保障及子女在內地就學等相關政

策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澳門科硏人員在內地的稅收問題亟待解決，澳門青年到

內地實習、就業的門檻還比較高。二是財政科硏資金跨境使用尚未完全突破藩

籬。目前國家財政科硏資金跨境撥付已經取得突破，但是廣東省及其他層面的

科技資金還無法與澳門對接。三是，澳門在粵機構的科硏設備進口未能享受稅

收優惠。澳門高校、科硏機構在珠海設立的分支機搆在進口儀器設備等科學硏

究、科技硏發和教學用品時，部份由於非事業單位而未能享受相應免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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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二手科硏儀器設備轉移到內地分支機搆使用也同樣面臨稅收問題。四是，

科硏或檢測用生物材料通關不便。由於國家對生物材料出入境管制比較嚴，但

粵港澳三地生物醫藥產業發達，科硏和檢測往來需求較大，現有的監管、檢

驗、審批流程過於繁瑣，需要國家部委進行制度突破。

（二）區域協同創新發展水平低。珠海與澳門的優勢互補明顯，但是缺乏

協同發展的創新機制和完善的利益分配協調機制。一是，制度化區域協調統籌

不足，兩地合作以“一事一議”為主。二是，科技創新力量分配不均。珠海的

科硏實力總體相對較強，而澳門在對接國際科硏創新標準方面更有優勢。同時

由於體制機制的障礙，兩地科硏創新的擴散效應與協同效應未能充分發揮。三

是，創新創業環境仍不完善。珠海的營商環境以及對外開放程度亟待進一步優

化，而澳門在科硏投入和產業結構適度多元化方面也需要進一步改善。

（三）國際科硏創新資源集聚效應尚未形成。一是，珠澳兩地缺乏高水平

的大學、科硏院所和重點實驗室，無法較好地、長期地凝聚科硏創新力量。二

是，珠澳兩地缺乏有效的綜合性技術轉移平台，技術成果轉化的市場機制有待

完善。三是，跨境互聯網科硏資料傳輸受到管制，造成珠澳兩地高校、科硏院

所與企業合作信息不對稱。四是，青年創業依然面臨障礙。由於珠澳兩地在行

業監管、職業資格、市場結構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澳門青年在珠海開展創業

創新的數量依然較少。

三、加強珠澳科硏研創新合作的政策建議

加強珠澳科硏創新合作，應該從加強合作機制建設、推動多層聯動、強化

全球佈局、突破制度藩籬、以及促進資訊互通等五個方面着手。

（一）加強合作機制建設，完善科硏創新合作制度保障。強化組織領導，

推動建立上下聯動的長效工作機制。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領導小組，在

此框架下建立珠澳科硏創新合作聯動協調工作機制，設立珠澳科硏創新合作辦

公室，指導珠澳科硏創新合作的日常工作。

（二）推進多層聯動，強化珠澳科創合作頂層設計。一是，推進與科技



43

部的聯動，加快編制《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規劃》，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積極配合科技部開展《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規劃》編制工

作，從國家層面加強大灣區科技創新統籌規劃和佈局，爭取政策支持，實現科

硏創新要素的跨境自由、有序流動。二是，推進珠海與澳門的聯動，加強兩地

在《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行動計劃》中的協調。做實做強珠澳合作產業園、

珠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等合作平台，預留充足的土地空間，在21個項目已經落

地的基礎上，再招引一批大項目好項目；做大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等創新創業

平台，加大對港澳創業項目的扶持力度；依託橫琴自貿試驗區，以珠澳境內的

高校和硏究院所為基礎，集中力量推進一兩個方向的集群創新突破。三是，加

強省市聯動，推進珠海與澳門在《廣東推進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行

動方案》中的協調合作；推動深圳、香港、廣州的科技創新向珠江西岸地區擴

散，打造“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加強珠海與澳門在大灣

區內的跨區域科技創新合作，統籌利用大灣區科技創新資源，選定生物醫藥、

海洋科技等若干領域共同建設特色科創中心。

（三）優化創新生態，推進珠澳科技實體產業發展。一是，深度融入全球

創新網路。珠澳應積極聯合爭取一批體現國家戰略意圖的重大科技項目落戶，

承接國際硏發轉移，發展包括人工智慧、晶片設計、大數據等在內的戰略性

新興產業，構建產業體系新支柱；主動對接歐美、以色列等發達經濟體創新資

源，加快構建“離岸創新、全球孵化、珠澳整合”的創新鏈條；建立全球前沿

產業“獨角獸”超級總部基地，打造前沿產業“獨角獸”群棲生態場。二是，

加強珠澳營商環境協調發展。推動珠澳在科技硏發、成果轉化、智慧財產權

保護和運用、科技金融服務、人才引進和培養、科技園建設和運營方面的交流

與合作；探索建設“港珠澳科技創新合作試驗區”，實現從生產網路節點向創

新網路節點轉型。三是，強化企業主體地位。創新驅動機制要由企業來建立，

要建設完善的市場制度，以需求為導向，尊重創新人才，以風投、創投為催化

劑，以改革提升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通過市場化的配置把硏發的成果孵化成

企業，解決硏發成果產業化“最後一公里”和科技種子引進來“最先一公里”

兩方面的對接問題。同時，要鼓勵企業走出去，到國際市場競爭中增強創新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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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

（四）重點突破藩籬，解決大灣區創新要素流動體制機制障礙。一是，推

動財政科硏資金跨境流通使用。編制出台相關管理規定和辦法，探索在人工智

慧、新一代半導體、晶片設計、生物醫藥等若干領域先行先試，實施科技計劃

項目開放申報，解決省和地方一級財政科硏資金跨境使用問題。二是，推動科

技創新人員往來暢通。推動降低澳門科技人員在內地創新創業成本，促進科技

人員出入港澳通關簽注便利，全面提升珠澳雙邊科技人員往來便捷性。三是，

推進科硏儀器設備通關便利，推動優化進口科硏儀器設備稅收優惠政策，促進

科硏儀器設備跨境運輸與使用。簡化硏發用生物材料通關審批程式。四是，推

動大型科學儀器設備共享共用。建立珠澳科硏設施與一起共享共用平台，創新

科硏儀器設備共享機制，探索建立珠澳科硏設施與儀器共享服務券。五是，推

動科技創新資源信息開放共享。建立珠澳創新資源信息共享平台，編制珠澳科

技創新資源信息目錄體系及互聯互通標準規範，力爭打造成國際化創新資源共

享服務平台。

（五）促進信息互通，推動珠澳信息流一體化發展。一是，優化珠澳兩地

通訊服務。加快推動珠澳間通訊資費降低，並進一步向大灣區範圍內推廣；參

考深圳前海經驗，推廣珠澳兩地“一卡雙號”服務；率先推進珠澳兩地電子簽

名互認。二是，加強珠澳兩地通訊基礎設施建設，全面鋪開5G標準與設施建

設，加強珠澳兩地跨界信號協調機制搭建。三是，有序、逐步地推進珠海互聯

網與澳門、和國際互聯網信息的全面對接，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化建設進程

提供動能。


